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反贿赂合规管理制度（2023 版） 

 

1目的 

为规范集团反贿赂合规管理工作，确保吉利遵循业务所在国家和地区关于公平竞

争、反贿赂和反腐败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促进业务活动在公平、公正、透明的市场环

境中开展，防止出现任何可能导致贿赂风险的支付或其他行为，特制定本制度。 

2 适用范围 

本制度适用于控股集团及业务集团/业务板块/公司（以下简称“各单位”）。境外

或公开上市的子公司可根据适用法律法规和上市规则制定与本制度原则基本一致的

制度。 

吉利将积极推动商业伙伴及可能与吉利业务有关联的组织和个人，认同和执行本

制度。 

3 定义 

3.1 贿赂：直接或间接向公共部门或私营企业的任何人员提议、承诺、给予（或授权

给予）金钱及任何有价值物，以不当影响收受方的正当职责或行为，获取其他不当利

益。 

3.2 礼品：包括但不限于礼物、现金、艺术品、珠宝、有价证券、支付凭证、优惠折

扣、贷款等。其中，支付凭证包括购物券、消费券及各种会员卡、商业预付卡等。 

3.3 招待：因工作需要陪同客户、合资合作伙伴、第三方等人员参加活动，包括但不

限于工作餐、宴请、娱乐、文化或体育赛事等活动场所的邀请或入场券，及任何相关

的旅行、食宿和休闲活动。 

3.4 疏通费：给予公职人员的一定费用或其他利益，以保证或加快实施某种例行的或

必要的行动，且支付人在不支付上述费用或利益的情况下有法定权利要求实施这种行

动（比如发放许可证、货物报关、警察保护及取信或发信等），也被称为通融费。 

3.5 差旅费：与公务出行相关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交通费、住宿费、出差补助及招

待费等。 

3.6 慈善捐赠：基于慈善公益目的而自愿、无偿地赠与财物等活动。 



3.7 政治捐款：从事竞选活动或其他政治相关活动的个人或团体，接受外部对其无偿

提供的动产、不动产、不相当对价给付、债务免除或其他经济利益等。 

3.8 公职人员：政府部门、机构的官员或员工；代表政府部门、机构履行公职的人员；

由政府全部出资或部分出资的公司/业务官员/员工（例如国有企业）；公共国际组织

的官员或员工（例如世界银行或联合国）；政党或代表政党履行公职的官员或员工；政

治职务候选人；法律、法规所规定适用的其他公职人员。 

3.9 商业伙伴：与吉利有业务关系及受公司委托的外部组织或个人，包括客户、合资

合作伙伴、供应商、承包商、经销商、广告公司、公关公司、咨询公司、货运代理商、

托运人、代表人、代理商、律师、经纪人、顾问等。 

4 基本政策 

4.1 禁止任何形式的贿赂行为 

吉利始终坚持诚实守信、合规经营的理念，力求培育高标准、符合商业道德的企

业文化，禁止任何形式的贿赂行为。吉利员工和以吉利名义开展业务的商业伙伴不能

因不正当商业目的向任何组织或个人（包括但不限于代理或中介、顾问、经销商、供

应商、客户、合作伙伴或公职人员）提供贿赂或其他不当好处，包括疏通费。 

4.2 加强费用管控 

所有礼品、招待、向外部人员提供差旅、慈善捐赠等相关费用须是合理的，不得用于

非正当目的，且须遵守吉利相关政策与内部制度。各层级业务单位负责人应采取适当合规

管控举措，确保所辖单位支出上述相关费用的真实性、合理性及合法合规性。 

5 防范具体场景中的贿赂风险 

5.1 赠送礼品与提供招待 

员工在业务活动中赠送礼品与提供招待应遵循以下基本要求： 

应符合业务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法规和商业惯例，及已知的接受方单位的合规

要求；应有合理的商业目的；不得成为获得不正当利益的途径；不得以现金或现金等

价物形式；不得造成不道德或不诚信印象；针对同一接受人赠送礼品或提供招待的总

价值及频率不得过高或具有奢侈性质，须始终遵循商业惯例；赠送礼品与提供招待的

费用应按吉利费用报销制度进行报销，并确保提交的业务信息及报销资料的真实性。 

5.2 向外部人员提供差旅 



员工在向吉利外部人员提供差旅时应遵循如下基本要求： 

向外部人员提供差旅开支应有合理的商业目的，并符合商业惯例及已知接受方单

位的合规要求；不得向外部人员提供不当娱乐活动，包括但不限于违法活动、不道德

活动或色情活动；不得为受邀对象之外的人员支付差旅费用；应确保相关支出符合受

邀对象所应遵守的要求；员工不得借向外部人员提供差旅之机获私利。 

5.3 慈善捐赠与政治捐款 

5.3.1 慈善捐赠 

吉利致力于对其业务经营所在区域做出积极贡献，但不借助慈善捐赠谋取不当优

势。所有慈善捐赠活动均须透明公开并经相关程序批准，以确保捐赠用于正当目的。 

慈善捐赠应遵守以下原则及审批流程：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行业标准，包括但不限于相关税务法规；频率和金额均应

合理；仅出于公益目的，不能作为利益交换，不得以不当获得保持业务，或得到不正

当的利益或优势为目的；受赠对象应为依法成立的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公益性非营利的

事业单位，不得为公职人员个人或其他个人。原则上不能向客户推荐、选择或指定的

机构提供捐赠；捐赠应真实存在，对所有捐赠均应要求捐赠接收方出具书面的捐赠确

认函。如捐赠金额超过 1000 元人民币，应在捐赠前与捐赠接收方签订合同，合同须

标明捐赠金额、时间、目的和使用范围；捐赠资金应以支票或转账形式提供；应根据

相关会计准则对捐赠真实合理记账。 

5.3.2 政治捐款 

在全球经营活动中，未经控股集团合规管理部门事先批准，不得向任何政党或政

府候选人无偿提供资金、服务、财产、设施、债务免除或其他经济利益。政治捐款也

不得以使吉利在行政、立法、管理或其它方面得到不当支持为目的。 

吉利员工以个人名义进行政治捐款属于员工个人行为，吉利不承担上述个人捐款

费用。 

5.3.3 审批程序与权限 

代表吉利的慈善捐赠和政治捐款仅在完全符合上述要求并经过相关部门审批后

方可进行，其中慈善捐赠应通过捐赠事项所在集团的董事会审批并报控股集团董事局

办公室备案，无证明文件的紧急慈善捐赠还应通过控股集团合规管理部门审批；政治



捐赠应通过控股集团合规管理部门的审批。 

6 账簿及记录管理 

根据法律要求，吉利应合理、准确地保管其账簿、记录及账目，以公允反映所有

交易、付款、费用及资产处置的细节。吉利员工不得以任何理由篡改/伪造公司账簿/

记录/遗漏应计入账簿的交易记录；不得违反相关会计控制流程；不得提供不真实的

付款及费用描述记录；不得违反适用的会计及财务报告相关标准、原则、法律或惯例；

不得在法定会计账簿之外另设账簿；不得违规编制相关的报告和记录。 

7 报告可能的违规 

7.1 吉利鼓励员工和外部人员实名或匿名报告任何可能违反本制度的行为。如发现可

疑情形，可向直属上级、所在单位合规管理部门或控股集团合规管理部门报告。各单

位合规管理部门应在接到报告后 2个工作日内上报控股集团合规管理部门。 

吉利会严格保密报告人信息，并严格禁止对报告人进行打击报复或给予不公正待

遇。如举报人受到任何威胁、不公正待遇或打击报复，亦可通过如下渠道向控股集团

合规管理部门进行报告。 

7.2 咨询或报告方式 

控股集团合规管理部门联系方式： 

电话：400 057 1840 

邮箱：coc@geely.com 

官网：http://zgh.com/whistleblowing/ 

8 纪律处分 

违反反贿赂相关法律法规或本制度可能导致员工个人、吉利及其商业伙伴受到严重

的民事、行政及刑事处罚，也可能使相关员工受到包括终止劳动协议在内的纪律处分。 


